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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气候变化 

  关于性别结构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本报告是应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的请求编写的，以便跟踪在推进对性别

敏感的气候政策以实现性别平衡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列出《公约》及其

《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组成机构性别结构的明细情况，包括来自各区域集团

和其他缔约方组别的女性成员人数，还列出自 2013 年关于性别结构的上一次报

告发表以来出席《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届会的代表团性别结构的明细

情况。 

 

 

  

  

 
 

* 由于秘书处内部人力资源制约，本文件逾期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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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A. 任务和背景 

1.  缔约方会议第 23/CP.18 号决定同意所有缔约方都需作出进一步努力，按照第

36/CP.7 号决定的设想，改善妇女参与《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机

构的情况。 

2.  在同一项决定中，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在《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

设机构中实现性别平衡的目标，以便改善妇女的参与，并从平等地关注妇女和男

子需要出发，塑造更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 

3.  此外，缔约方会议还邀请缔约方努力实现出席《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

之下届会的代表团的性别平衡。 

4.  此外，缔约方会议请1
 秘书处： 

(a) 将《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组成机构的性别结构情况，

包括来自各区域集团的女性成员人数加以记录整理； 

(b) 收集出席《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届会的代表团的性别结构情

况； 

(c) 向缔约方会议报告这一信息，每年加以审议，以便跟踪促进性别平

衡、以实现对性别敏感的气候政策目标的进展情况。 

 B. 本说明的范围 

5.  本报告逐项分析《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组成机构的性别结

构情况，包括来自各区域集团和其他缔约方组别的女性成员人数，以及出席《公

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届会的代表团的性别结构情况。 

 C. 缔约方会议可采取的行动 

6.  缔约方会议不妨将本报告交由附属履行机构审议并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任何行

动。 

7.  缔约方在作出有关《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成员选举的

决定时可参考本报告所载数据。2
 

  

  
1
 第23/CP.18号决定，第8段。 

  
2
 有关《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机构成员选举的情况，见：

<http://unfccc.int/bodies/election_and_membership/items/655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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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性别结构数据 

8.  本报告所载各组成机构的性别结构数据截至 2014 年 10 月 2 日。数据涵盖以

下各项： 

(a)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组成机构和主席团的性别结

构情况(见表 1 和表 2)； 

(b)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组成机构和主席团中来自各区

域集团和其他缔约方组别的女性成员人数； 

(c) 出席《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届会的代表团的性别结构情况(见

表 3)。 

 A. 下设机构的性别结构情况3 

表 1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机构的性别结构 

机构 

成员 

总数 

担任主席或 

联合主席/副主席

的女性人数 

女性成

员人数 

男性成

员人数 

2014 年女性 

所占百分比 

与 2013 年 

相比的女性 

百分比变化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10 0/0 2 8 20 0 

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 10 0/1 4 6 40 0 

遵约委员会促进事务组 10  0/0 4 6 40 29
a
 

遵约委员会执行事务组 10 1/0 1 9 10 –10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13 0/0 2 11 15 0 

非《公约》附件一所列

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

题专家咨询小组 

21 0/– 9 12 43 –9 

适应基金董事会 16
 
 0/1 5 11 31 0 

技术执行委员会 20 0/0 3 17 15 4 

适应委员会 16 1/– 4 12 25 5 

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 20 1/– 7 13 35 10 

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咨

询委员会 

16 0/0 2 14 13 0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

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

行委员会临时成员 

10 – 3 7 30 – 

a
 上一份关于性别结构的报告发表时，该机构仅有 9 名成员。 

  

 
3
 该数据基于截至2014年10月2日的《气候公约》的《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各机构成员表，见：

http://unfccc.int/bodies/election_and_membership/items/655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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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组成机构的性别结构仍存在差异：女性成员比例在非《公约》附件一所列

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中最高，达到 43%，而遵约委员会执行事

务组最低，为 10%。自关于性别结构的上一次报告4
 发表以来，一些组成机构的

女性成员比例有所上升，例如，遵约委员会促进事务组达到 29%，而另一些下设

机构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例如，遵约委员会执行事务组减少了 10%。 

10.  只有 3 名女代表当选为组成机构的主席或联合主席，2 名女代表当选为副主
席。 

11.  一些组成机构设有若干名候补成员，他们在这些机构的议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
用。女性候补成员的比例如下： 

(a)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候补成员 10 名，5 其中女性 1名； 

(b) 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候补成员 10名，其中女性 2名； 

(c) 遵约委员会促进事务组候补成员 10名，其中女性 1名； 

(d) 遵约委员会执行事务组候补成员 10名，其中女性 2名； 

(e) 适应基金董事会候补成员 16名，6 其中女性 5名。 

 B. 主席团的性别结构情况 

12.  虽然第 23/CP.18 号决定并未作出明确要求，但考虑到《公约》及其《京都

议定书》之下所设各主席团的重要作用，本报告还包括了这些主席团的性别结构

情况。 

  表 2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设各主席团的性别结构 

主席团 成员总数 

女性 

成员人数 

男性 

成员人数 

2014 年女性 

所占百分比 

与 2013 年 

相比的女性 

百分比变化 

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 

11 3 8 27 –9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主

席团 

6 2 4 33 0 

特设工作组主席团 3 1 2 33 0 

缩略语：特设工作组=德班加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履行机构-附属履行机构、科技咨

询机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4
 FCCC/CP/2013/4。 

  
5
 截至2014年10月2日，仅填补了9名候补成员的职位。 

  
6
 截至2014年10月2日，仅填补了15名候补成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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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约》缔约方会议以及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的 2 名副主席和报告员是女性。履行机构和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技

咨询机构)主席团的报告员是女性。德班加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特设工作

组)主席团的报告员是女性。 

 C. 按区域集团和其他缔约方组别划分的组成机构性别结构 

14.  《公约》的缔约方按联合国会员国 5 大区域集团划分：非洲国家、亚洲－

太平洋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东欧国家、西欧和其他国家。 

15.  除 5 个区域集团外，《气候公约》进程在机构成员方面还有若干其他分

组。因此，为了对当前情况作一连贯一致的说明，本报告还参照《气候公约》的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机构成员表，按缔约方组别列出各组成机构中的女

性成员的情况，这些组别是：《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经济

转型期国家(转型经济体)、《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附件二缔约方)、非《公

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按区域集团和其他缔约方组别划分的组成机构性别结构如下： 

(a)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共有 10 名成员；其中 2 名是女性：1 名来自

亚洲－太平洋国家，1 名来自东欧国家； 

(b) 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共有 10 名成员，其中 4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附件

一缔约方，1 名来自经济转型期国家，2 名来自非附件一缔约方； 

(c) 遵约委员会促进事务组共有 10 名成员，其中 4 名是女性：1 名来自来

亚洲－太平洋国家，1 名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1 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1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 

(d) 遵约委员会执行事务组共有 10 名成员，其中 1 名是女性：来自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 

(e)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共有 13 名成员，其中 2 名是女性：1 名来自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1 名来自附件二缔约方； 

(f) 非《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共有 21 名成

员，其中 9 名是女性：1 名来自亚洲-太平洋国家，2 名来自非洲国家，3 名来自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3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 

(g) 适应基金董事会共有 16 名成员，其中 5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附件一缔

约方，1 名来自东欧国家，2 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 

(h) 技术执行委员会共有 20 名成员，其中 3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非洲国

家，2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 

(i) 适应委员会共有 16 名成员，其中 4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非洲国家，1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1 名来自西欧和其他国家，1 名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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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共有 20 名成员，其中 7 名是女性：1 名来自亚洲-

太平洋国家，1 名来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1 名来自最不发达国家，1 名来自非

附件一缔约方，3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 

(k) 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咨询委员会共有成员 16 名：其中 2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非附件一缔约方，1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 

(l) 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执行委员会共有 10 名临时

成员，其中 3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附件一缔约方，1 名来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D. 按区域集团划分的主席团性别结构 

16.  按区域集团划分的各主席团性别结构如下： 

(a) 《公约》缔约方会议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共有

11 名成员，其中 3 名是女性：1 名来自东欧国家，2 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 

(b) 履行机构以及科技咨询机构主席团共有 6 名成员，其中 2 名是女性：1

名来自非洲国家，1 名来自东欧国家； 

(c) 德班加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主席团共有 3 名成员，其中 1 名是

女性，来自附件一缔约方。 

 E. 缔约方代表团的性别结构 

  表 3 

出席《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届会的缔约方代表团性别结构 a 

会议 

代表 

总数 

女性代
表人数 

男性代
表人数 

2014 年 

女性所占
百分比 

与 2013 年 

相比的女性 

百分比变化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

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八届会议 

4 979 1 783 3 196 36 7 

特设工作组第二届会议第四期会议 682 252 430 37 2 

履行机构和科技咨询机构第四十届

会议 

1 767 680 1 087 38 1 

缩略语：特设工作组=德班加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履行机构=附属履行机构、科技咨询

机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a 表 3 所列数据反映截至各该届会最后一天出席届会的缔约方代表团的人数。 

17.  表 3 所列数据显示，自关于性别结构的上一次报告发表以来，出席《公

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之下所有届会的女性代表比例都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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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Gender composition of bodies by regional group and other Party groupings 

 Number of female members per regional group or other Party grouping 

Bodies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Ratio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members in 

2014 

African States 
Asia-Pacific 

States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 States SIDS Annex I EITs Annex II Non-Annex I LDCs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DM  10 2/8   1 1 1 1                 

JISC 10 4/6             1 1 1 1   2 2   

Compliance Committee 
facilitative branch 

10 4/6    1   1 1  1    1         

Compliance Committee 

enforcement branch 
10 1/9 1          1 1           

LEG 13 2/11           1 1     1 1     

CGE 21 9/12 2 2 2 1   4 3     3 3         

Adaptation Fund Board 16 4/12     1 1   1 2   2 1     1 1   

TEC  20 3/17 1 1            2       1  

Adaptation Committee 16 4/12 1 1        1   1 1       1 1 

SCF 20 7/13    1       1 1 2 3     1 1 1 1 

Advisory Board of the CTCN  20 2/18             1 1     1 1   

Interim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10 3/7            1  2         

Abbreviations: Annex I = Party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Annex II = Party included in Annex II to the Convention, CDM =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GE = Consultative Group of Experts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rom Parties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CTCN = 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 and Network, 

EITs =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JISC = Joint Implementation Supervisory Committee, LDCs =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EG =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non-

Annex I = Party not included in Annex I to the Convention, SCF =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TEC =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